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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執行計畫 

一、目標與依據 

為健全公寓大廈組織暨共用部分之維護管理，以促進建築物

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市容觀瞻，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

及「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制定本計

畫。 

二、執行機關 

本計畫之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執行單位為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下稱本局)。 

三、補助對象： 

為領有使用執照滿五年，且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

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主管機關報備登記在案之公寓大

廈。同一公寓每四年補助一次為限。 

另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予補助： 

(一) 整幢或整棟建築物屬單一產權。 

(二) 公寓大廈供住宅使用戶數比例未達三分之二。 

(三) 列管海砂屋須拆除重建者。 

四、補助額度 

本項補助標準為申請維護修繕費用總計之 45%，並不得超過

表列上限： 

公寓大廈總戶數 補助金額上限 

50戶以下 上限 5萬元 

51戶～100戶 上限 10萬元 

101戶~250戶 上限 15萬元 

251戶以上 上限 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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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項目 

本計畫僅限於共用部分設施或環境改善，包含公共環境清潔

衛生維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公共渠道及溝渠修繕、外牆

磁磚或裝飾材及其他相關設施修繕類別，詳見附表 1。 

六、補助方式 

(一) 申請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規定： 

1.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審查，經初審符合規定者，提送「臺南市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

審查。 

1、申請書(如附件 1-1)。 

2、申請項目明細表(如附件 1-2)。 

3、申請項目估價單影本。 

4、申請項目預定施作位置照片(如附件 1-3)。 

5、二年內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或改選證明文件影本。 

6、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影本(須有提案通過同意修繕及申請本年度補助之決

議)。 

7、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用途概要表)。 

2. 第二階段(竣工撥款)： 

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由本局通知申請人核定補助之項目

及金額；受補助對象應於核定項目竣工後，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或管理負責人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辦理補助經

費核撥。 

1、竣工撥款申請書(如附件 2-1)。 

2、補助核准公文影本。 

3、申請項目請款明細表(如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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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票或收據正本(如附件 2-3)。 

5、申請項目施工前及竣工後照片(如附件 2-4)。 

6、領款收據(如附件 2-5)。 

7、公寓大廈組織專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 

8、統一編號編配證明書影本。 

(二) 補助優先順序： 

本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共計 800萬元整，補助經費以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施行前(84年 6月 27日)領得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為優

先補助；另當年度提出申請件數額度合計大於本計畫補助額度

時，將按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由舊至新排序，如有下列情形者得優

先受理申請： 

1. 111、112年度曾申請本補助款，惟因計畫補助額度有限無法

核定補助，有證明文件者。 

2. 公寓大廈住戶最近二年曾參加本局公寓大廈宣導會或培訓

營，有證明文件者。 

3. 曾參與本局辦理優良公寓評選活動之公寓大廈。 

七、受理期限：自 113年 4月 1 日起至 113年 4 月 30日止，以本局

收文戳或郵戳為憑。 

八、注意事項 

（一）補助項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再增加申請項目，如需減少

項目，請申請人具函報請本局備查，該項補助金額將予以

取消。 

（二）申請經費核撥時已完成次屆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改選者，

以新管委會或新管理負責人為申請人，並檢具最新組織報

備函為憑。 

（三）針對核撥補助項目，本局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現場查核。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補助；已補助者，得撤銷或廢止

一部或全部，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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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 

2、申請補助項目，已獲其他機關（構）補助。 

3、對於補助之事項重複申請。 

4、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之情事。 

（五）申請人提送之申請文件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未於主管機關所限定核銷期間內辦理核銷，或所提

送之核銷文件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完成補正者，不予補助。 

（六）申請人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應主動身分揭露並請填覆「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3)，如未主動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七）年度補助核定之名單將公告於本局官方網站。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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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項目範圍 

類別 
項目

代號 
補助項目 補充說明 

公共環境

清潔衛生

維持 

A1 病媒防治 
蟲、蟎、鼠等病媒、害蟲防治

及環境滅菌消毒等 

公共消防

滅火器材

維護 

B1 防火門修繕 

防火(捲)門修繕或零件損壞更

換(整樘更新需提具 1 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證明) 

B2 消防安全設備修繕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8 至 11條規定之滅

火設備、警報設備、避難逃生

設備及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等設備修繕，定期維護保養不

在此限 

公共通道

及溝渠修

繕 

C1 排水管溝疏浚 
共用排水溝、共同排水管線修

繕及疏通 

C2 共用空間防水修繕 
屋頂平台、地下室等共用部分

防(漏)水修繕 

C3 公共通道地坪修繕 

共同走廊及通道、樓梯間、共

用停車空間(含車道)等地坪及

鋪面修繕 

外牆磁磚

或裝飾材

修繕 

D1 外牆飾材修繕 

共用外牆之磁磚或飾材修繕、

裂縫修補、牆面粉刷及鐵鋁窗

拆除等 

D2 外牆安全檢測 

共用外牆之安全檢測，含遠距

離目視檢測、近距離接觸檢測

及高空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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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

設施修繕 

E1 防墜設施 

樓梯間、天井、屋頂平台等共

用空間之防墜網、隱形欄杆類

設施修繕 

E2 建築物昇降設備 

共用電梯(含共用汽車昇降機)

修繕或零件損壞更換，定期維

護保養不在此限 
 



附件 1-1 

113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名稱  

公寓大廈地址 臺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統一編號 
           報備戶數 戶 

建築物使用執照號碼     年   月   日南    字第            號 

主任委員 

(或管理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住址  

聯

絡

人 

姓名/職稱          /       □同上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公文郵寄用) 
 

□同公寓大廈地址 

□同主委住址 

檢備文件 (請依序排列) 自主檢查欄 (請自行勾選) 

1 申請項目明細表 □已檢附(附件 1-2) 

2 申請項目估價單影本 
□已檢附 

※估價單右上角應備註項目代號 

3 申請項目預定施作位置照片 □已檢附(附件 1-3) 

4 
二年內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或改選證明

文件影本 
□已檢附 

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管理委員會議紀

錄影本(含簽到表)(須有提案通過同意修繕

及申請本年度補助之決議) 

□已檢附(區權會) 

□已檢附(管委會) 

※本項至少檢附其中一項，可皆檢附 

6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用途概要表) □已檢附 

加

分

項 

111、112 年曾申請本補助款，惟因計畫補

助額度有限無法核定補助，有證明文件者 
□有(附佐證) □無 

「住戶」近二年曾參加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辦理之公寓大廈宣導會或培訓營 
□有(附佐證) □無  

公寓大廈曾參與優良公寓評選活動 □有         □無 

註：申請書(含檢備文件)請申請人自行填寫，整份文件請用印(管理組織印章)  



附件 1-1 

注意事項 

1、公寓大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補助： 

（1）同一公寓大廈已於 111、112年度領得本計畫補助核定者。 

（2）整幢或整棟建築物屬單一產權。 

（3）公寓大廈供住宅使用戶數比例未達三分之二。 

（4）列管海砂屋須拆除重建者。 

2、申請人提送之申請文件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3、申請人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應主動身分揭露並請填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3)，如未主動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切結事項 

  為申請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費乙案，本申請人已充分了解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之各項規定，茲依照上開辦

法規定辦理申請補助費，保證完全符合申請條件及下列切結事項屬實。 

1、本申請補助案所提出之文件未有虛偽情事。 

2、本申請補助案之申請項目，尚無違反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理條例等相關規定。 

3、本申請補助案之項目未向本府及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4、本申請補助款項將用於所核定之維護修繕之用途，並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內

公共基金相關規定。倘本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對所補助項目有所爭議，概由

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自行調處與貴局無涉。 

如違反上開切結事項，貴局得撤銷本案補助，並由申請人自行繳回全數補助費，

絕無異議，且負其衍生之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立切結書人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蓋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印 



附件 1-2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 

申 請 項 目 明 細 表 

項目

代號 
申請補助項目 

維護修繕工程概要 
(請參照附表 1之 

補充說明簡潔敘述)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使用空間) 

申請金額 

(對應估價單) 

A1 病媒防治    

B1 防火門修繕    

B2 消防安全設備維護    

C1 排水管溝疏浚    

C2 共用空間防水修繕    

C3 公共通道地坪修繕    

D1 外牆飾材修繕    

D2 外牆安全檢測    

E1 防墜設施    

E2 建築物昇降設備    

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金額總計 元 

申請補助金額(乘以 45%) 
元 

(註：小數點四捨五入) 

初審意見(※受理機關填寫) 

□符合 

□須提送審查小組審議 

  (說明：                      ) 

 

□未達上限：            元整 

□達上限： 5萬( 50戶以下) 

□達上限：10萬( 51戶~100戶) 

□達上限：15萬(101戶~250戶) 

□達上限：25萬(251戶以上) 
 



附件 1-3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 

申請項目預定施作位置照片 

項目

代號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空間)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彩色照片或彩色列印輸出 (請勿浮貼) 

項目

代號 
 

預定施作位置 

(棟、層、空間)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彩色照片或彩色列印輸出 (請勿浮貼) 

 



附件 2-1 

113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竣工撥款申請書 

申

請

人 

資

料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名稱  

公寓大廈地址 臺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統一編號 
 報備戶數   戶 

主任委員 

(或管理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住址  

聯

絡

人 

姓名/職稱 □同上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公文郵寄用) 
 

□同公寓大廈地址 

□同主委住址 

檢備文件 

(請依序排列) 

自主檢查欄 

(請自行勾選) 

1 補助核准公文影本 □已檢附 

2 申請項目請款明細表 □已檢附(附件 2-2) 

3 核銷憑證黏貼表(發票或收據正本) □已檢附(附件 2-3) 

4 申請項目施工前及竣工後照片 □已檢附(附件 2-4) 

5 領款收據 □已檢附(附件 2-5) 

6 
公寓大廈組織專戶之金融機構帳戶

封面影本 
□已檢附 

7 統一編號編配證明書影本 □已檢附 

8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改選備查函影本 

□已檢附   □免附 

※申請經費核撥時尚未改選次屆管委會或 

管理負責人者免附 

9 其他文件 

□已檢附   □免附 

※如防火門整樘更新需提具 1 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證明… 

註：申請書(含檢備文件)請申請人自行填寫，整份文件請另用印(管理組織印章)  



附件 2-1 

注意事項 

1、補助項目經審查核定後，不得再增加申請項目，如需減少項目，請申請人具函

報請本局備查，該項補助金額將予以取消。 

2、申請人未於主管機關所限定核銷期間內辦理核銷，或所提送之核銷文件有欠缺，

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補助。 

3、申請人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應主動身分揭露並請填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3)，如未主動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切結事項 

為申請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費乙案，本申請人已充分了解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之各項規定，茲依照上開辦法

規定辦理申請補助費，保證完全符合申請條件及下列切結事項屬實。 

1、本申請補助案所提出之文件未有虛偽情事。 

2、本申請補助案之申請項目，尚無違反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理條例等相關規定。 

3、本申請補助案之項目未向本府及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4、所檢附發票或收據正本應符合財政部稅務法相關規定。 

5、本申請補助款項將用於所核定之維護修繕之用途，並遵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內

公共基金相關規定。倘本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對所補助項目有所爭議，概由

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自行調處與貴局無涉。 

6、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所檢附之申請補助相關資料文件正本(包含發票、收

據)，同意審查後，留存貴局歸檔。 

如違反上開切結事項，貴局得撤銷本案補助，並由申請人自行繳回全數補助費，

絕無異議，且負其衍生之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立切結書人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蓋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印 



附件 2-2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 

申 請 項 目 請 款 明 細 表 

項目

代號 
補助項目 

核定申請金額 

(詳核准函) 

實際費用金額 

(對應發票或收據) 
發票收據項次 

A1 病媒防治   A1-1、A1-2… 

B1 防火門修繕    

B2 消防安全設備維護    

C1 排水管溝疏浚    

C2 共用空間防水修繕    

C3 公共通道地坪修繕    

D1 外牆飾材修繕    

D2 外牆安全檢測    

E1 防墜設施    

E2 建築物昇降設備    

申請補助金額 

本案申請金額總計(詳註 2) 元 

本案申請補助金額(乘以 45%) 
元 

(註：小數點四捨五入) 

本案核定補助金額(詳見核准函) 元 

實際核撥金額  (※受理機關填寫) 

元 

註1：請完整填寫核定補助項目之申請金額，若經具函報備減少項目，則以減少後之項目進行填寫。 

註 2：申請金額總計依「核定申請金額」或「實際費用金額」(取低者)核實補助。 



附件 2-3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 

核 銷 憑 證 黏 貼 表 

發票收據項次  備註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發票或收據正本 (請勿浮貼) 

發票收據項次  備註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發票或收據正本 (請勿浮貼) 

註 1：發票收據項次以項目代號-1、-2依序排列，需對應附件 2-2申請項目請款明細表。 

註 2：申請所附發票或收據抬頭應為社區管理委員會全銜，發票若是三聯式發票，以第三聯(收執

聯)為主，若係免用統一發票營業人開立之收據，請加蓋免用統一發票章或記明營業人名稱、

地址、統一編號、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並加蓋印章。 



附件 2-4 
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 

申請項目施工前及竣工後照片 

項目

代號 
 

完工

日期 
 

修繕

位置 
 

□
施
工
前  

□
施
工
中  

□
施
工
後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彩色照片或彩色列印輸出 (請勿浮貼) 

拍攝角度請盡量一致 

□
施
工
前  

□
施
工
中  

□
施
工
後 

可影印重複使用 

請黏貼彩色照片或彩色列印輸出 (請勿浮貼) 

拍攝角度請盡量一致 

 



  附件 2-5 

臺 南 市 政 府 領 款 收 據 

受領事由 113年度臺南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助款 

補助金額 
新臺幣 

(阿拉伯數字)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茲向臺南市政府領受上述補助金額，匯入公寓大廈(專戶)，如數領訖。 

受

領

人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蓋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簽名+蓋章)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統一編號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公寓大廈(專戶)之匯款帳戶資料 

銀行或郵局名稱 

(包含分行名稱) 

銀行 
帳戶 

名稱 
 

分行 

銀行或郵局代碼 

(包含分行代碼) 

 
 

 

(不知道請留白) 

帳號或

局號 
 

註 1：請核對資料與銀行或郵局存摺是否相符，如有誤繕造成損失需自行負擔。 

註 2：本局撥款銀行為台灣銀行，申請人所提供帳戶若非台灣銀行帳戶，銀行將內

扣 10元手續費。 

印 印 



附件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

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

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

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
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

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
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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